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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事项名称
	一次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核发（含有民族宗教内容的，印刷超过3000册的跨地区印刷的除外）

	事项类型
	《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》行政许可
	办事对象
	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

	法定期限
	20个工作日
	承诺期限
	5个工作日

	实施机关
	岳阳楼区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
	责任科室
	新闻出版管理股

	咨询电话
	8849232
	投诉电话
	8849232

	受理条件
	1.资料内容符合《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》第七条规定；
 2.资料名称不得使用“××报”、“××刊”或“××杂志”等字样；
 3.发行范围和经费来源等符合《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》第六条规定；
 4.承印单位必须具备出版物印刷资格，即拥有出版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出版物印刷许可证。

	申报材料
	1.申请报告，载明内部资料性图书的名称、主要内容、编印的目的、编印单位的名称、使用范围、经费来源、承印单位（有出版物印刷资格）、印数、开本、印张等。
2. 编印单位主管部门的审读意见。（内容是否健康、有无政治问题、有无版权纠纷问题、所有内容是否符合政策法规规定）。
3.申请表；
4.书稿。

	法定依据
	1.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（2001年国务院第315号令）；
2.《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》（新闻出版署1997年12月30日第10号令）。

	收费标准
	不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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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提交一次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
印证的申请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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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该项目受理条件进行初审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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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条件的
予以受理
) (
不符合条件的
说明理由后予以退回
)




 (
业务股室进行复核并提出意见
)


 (
资料齐全后交与分管局长审核并签署意见
)


 (
核发《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》并归档
)













